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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3个月，血糖
不但没有“逆转”，反
而升了。

湖南长沙居民谢
禾（化名）告诉《法治
日报》记者，因商家宣
传 其 所 卖 的 药 品 有

“降血糖奇效”，其近
日在网上高价购买了
一款名为“百日逆糖
神药”的降糖产品，根
据说明书服用一段时
间后，没有疗效不说，
病症还加重了。“所谓

‘神药’，只是商家忽
悠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套路罢了。”

谢禾的经历并非
个例。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一些电商平台
医药专区及社交平台
上频现“神药”广告，
从 减 肥 到 调 节 免 疫
力、从缓解疲劳到改
善睡眠，一些商家夸
大治疗效果，不少人
特别是老年人听信商
家宣传购买所谓“神
药”，轻则损失钱财，
重则耽误治疗。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前不久通报了
去年打击“神药”“神
医”广告违法案件数
据：2023年，全国市场
监管部门共查处“神
医”“神药”广告违法
案 件 9572 件 ，罚 没
1.25亿元。

受访专家指出，
“神医”“神药”广告近
年来出现新的传播趋
势，从原先的传统媒
体传播扩大到电商平
台、社交平台、短视频
平台，传播手段更多
样，受众面更广，监管
难度更大；需进一步
强化监测技术、压实
平台主体责任，保障
公众用药安全，消费
者也应该擦亮双眼，
增强辨别能力。

广告天花乱坠

肆意夸大疗效

谢禾今年68岁，患有高血糖，平常靠吃药维持血糖。
3个月前，她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看到商家正在销售一款

“神药”，宣称“按照我们的调理方法”可以“助你百日逆
糖”。“万一有效果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谢禾支付4万
余元购买了3个疗程的药。

收到药后，她按照说明书上的服用方法吃了一段时
间，去医院检测发现，血糖值反而比原先更高了。

“花了钱，不但没有效果，还耽误了治疗时间。”谢禾直
言自己被坑，目前正在找商家讨要说法。

北京市民刘同（化名）也有过类似遭遇。他前段时间
带状疱疹复发，身心都受到折磨。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看
到主播正在极力吆喝自家产品：“绝对有效，不但能治愈带
状疱疹，还能让你免受神经痛后遗症”。刘同下单买了一
瓶，涂抹一星期后也没任何效果。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主播在带货视频和直播
中夸大宣传，宣称自家产品“包治百病”；有主播称“这个产
品不管得什么病都能治”，直播间背景内容为“万能针，治
疗神药”。还有主播自称残疾人、癌症患者等，辅以“神医”
加持，以博取观看者的同情和信任。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不时看到一些用红、黄、蓝等鲜艳
字体和背景突出“根治”“特效药”“专用药”等字眼的“神
药”广告，在药品介绍详情或宣传图片中夸大药效。还有
商家使用文字游戏打擦边球，用“神器”来形容药效，将特
效药的“效”用“傚”来替代，只提“特效”不提“药”，或用“根
除”“断根”等替代“根治”，并将“根”字替换为“哏”或“垠”
等。

“治顽固灰指甲，建议先买一盒”“日本特效，一粒祛痛
风”“80岁不失眠，国药对症，一次治到位”……记者注意
到，这些商品销量达数千件甚至上万件，评论区好评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商家以进口独特配方为噱头
夸大疗效，比如泰国本土版五蜈蚣标止咳丸“快速止咳”，
泰国秘方痛风膏“真的管用”，美国进口养肺胶囊“吃一堆
如吃一粒、比槲皮素好30倍”等。

平台审核不严

违法成本较低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常年关注医药领
域。他指出，这些“神药”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药品管理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严重的可能构
成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罪，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生产、
销售、提供劣药罪等刑事犯罪。

“违法主体呈现多样化，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社交平
台等均有涉及。”杜秀军说。

为加大对违法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
代言人的查处力度，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
管总局关于扎实做好广告监管领域行风突出问题排查治
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打击“神医”“神药”广告铁拳行
动；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工作方案，自2024年
4月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民生领域广告监管专
项行动，进一步从严查处“神医”“神药”广告，严惩借健康
科普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
告，严厉整治在广告中冒充专家或者名医开展宣传、未经
审核发布相关广告等违法行为。

受访专家认为，尽管近年来专项行动频频开展，各类
“神药”广告却难以根除的原因在于，利用违法药品广告追

逐更大利益是部分药企及药品代理商的常用手段，对其而
言，威慑力主要体现在医药违法广告的罚款上，若违法成
本不足以将其打痛，则威慑力不足。

“目前监管主要依靠传统的行政监管、执法队伍，这支
队伍按照行政区划有固定的管辖权限。可网络具有跨地
域特征，很难界定商家违法行为应该由哪个行政区划负
责。加上监管部门人手紧张，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导致取
证、执法存在困难。”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
心主任刘鑫说，此外，现实中广告用语变化很快，存在海量
且相对隐蔽、散发的违法广告，现有的法律法规无法完全
覆盖全部的广告形式，导致打击此类非法广告的法律武器
不足。

在刘鑫看来，平台审核管理不严，投诉处理机制不健
全，也给一些不法企业钻空子的机会。目前网络信息繁
杂，如果平台不能把好关，单靠行政部门监管，难度很大。

刘同对此深有同感。他投诉相关商家后发现，平台对
入驻商家的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处理投诉流于形式，
他还发现有些店铺连卖药的营业执照都没有，可依然能在
平台上经营，销量还不低。

有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所在平台也制定了医
疗器械行业发布规范，要求入驻商家不得发布含有虚假、
夸大宣传的内容。若违规，平台有权视情况对违规商品或
店铺采取限制措施。可入驻平台的店铺、商品数量太大，
交易太多，若是单纯依赖算法审查，难免就会出现遗漏。

创新监管方法

加强资质审核

目前针对违法医疗广告的处罚，主要是依据广告法和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业内人士指出，《医
疗广告管理办法》自2007年修订施行，当时的医疗机构以
国有公立医院为主，广告发布形式也以传统媒体广告为
主。时至今日，相关规定已跟不上如今医疗广告的发展形
势；建议加快《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修订，以适应违法广
告出现的新形式，同时加大对违法广告的处罚力度，增加
违法广告成本。

刘鑫认为，监管部门需不断创新监管方法，及时更新
“广告语禁用词库”。当下一些监管是有人举报才进行，属
于应答式执法，缺少主动出击的动力和能力。如果能在监
管方法上有所创新，监管范围能及时知晓，对于医药健康
领域的违法广告，基层执法部门可能就会有更多作为。

“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平台连带责任有相关规定，但过
于模糊。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应当盯牢属地第三方平
台，让其加强对入驻商家的合法资质审核和管理，强化平
台在产品召回、风险处置和监督检查中的配合义务，比如
可从开放数据接口等方面支持相关部门，还可以充分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高效识别筛查大量广告信
息，加强对网络平台上传播的非法广告的打击。”刘鑫说。

他还建议，科学工作者要主动给公众加强科普，让伪
科学没有立足之地，可以考虑将科普上升为科学工作者的
法定义务，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或奖励措施，激励科学工作
者开展更多科普工作。

杜秀军提出，可以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作，整合网
信、工信、公安等网络监测资源，强化对医疗领域广告的审
查，提高违法成本和联合惩戒力度。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辨别能力至关重要。凡是听到
“包治百病”“一个疗程到位”“××传人医术高明”“成功率
99%以上”等话语，一定要擦亮双眼，辩证判断，切莫轻
信。 来源：法治日报

直播间里的那些治病“神药”
记者调查涉老药品销售乱象


